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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恩赫赛汗先生(蒙古)缺席,副主席费尔韦先生(荷

兰)主持会议  

下午 3时 15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148148148148 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公约

(A/53/274和 Add.1) 

1. CardozeCardozeCardozeCardoze 女士(巴拿马)代表里约集团发言说,阐明
司法管辖豁免基本原则的国际条约有助于消除国际关

系中的不确定情况  

2. 里约集团支持大会第 49/61 号决议内载的举行全
权代表会议的构想并认为现在第六委员会应恢复对该

建议的审议工作 应在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期间成立

一个工作组 ,以更详细地查明国际法委员会编写的条
款草案中可能要修改的内容 继续推迟对这样重要问

题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3. NagaokaNagaokaNagaokaNagaoka 先生(日本)说,在审议何种国家行为享有
司法管辖豁免时应考虑到历史因素 近年来,国家机
关大为扩大 ,它们的工作同公民个人的活动密切相
关 因此 ,那种国家机关不论从事何种行为均能享有
绝对豁免的想法已经过时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应该
完全摒弃司法管辖豁免的想法  

4. 国家在司法管辖豁免方面的实践如果不是根据绝

对豁免的学说,就是根据限制性豁免的学说;这导致了
国际贸易规则的混乱 因此 ,有必要缔结一项有充分
灵活性的公约来保证国家更广泛的参与和国家惯例的

协调一致的发展 在这方面 ,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
辖豁免条款草案所采取的方式和基本构想(A/49/10,第
二章,D 节)依然是恰当可取的,它为进一步讨论提供了
稳固基础 不过 ,条款草案的有些方面反映了冷战时
期流行的国家惯例 这方面的最近发展情况,特别是
1990 年代的发展,应予以考虑 日本代表团支持大会

第 52/151 号决议认为应在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期间
设立一个工作组 如果国际法委员会能根据最近的发

展情况向第六委员会提出它对有关条款草案的意见,
那是大有裨益的 不过 ,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必须看
作是对工作组工作的补充 ,而且我国不能接受国际法
委员会重新审议具体条款的做法  

5. 高风先生(中国)说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国家职能日益复杂化 ,国家以国家本身的名义从事国
际贸易和交易的活动越来越多 这中间,既有以营利
为目的的商业交易,更有为促进社会公益的交易,如为

救灾购买粮食 如果国家为了促进社会公益而从事交

易 ,外国法院在国家事先没有明确放弃豁免的情况下
对其行使管辖权显然是不适宜的 国有企业以自己的

名义从事商业交易的例子很多 ,它们作为独立的实体
应当对自己的经营活动负责 如果它们得到国家的授

权,为国家从事商业交易,依据普通民法的代理原则,国
家自然应当为该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承担责任 还有

关于国家以及国家财产的许多其他重大原则问题,国
际法中没有统一的理论模式 绝大多数国家,只是依
照其国内立法中的一般民法原则和做法来处理国家及

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 有的国家甚至连自己的前后

实践也不一致  

6. 正因为国际实践和国际法在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

免问题上不一致 ,讨论和制订一项国际法很有必要
不过 ,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广泛的协商一致意
见 ,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国际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以
及与此相适应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代表团认为,
目前召开关于制定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问题公约的

外交会议的时机尚不成熟  

7. 中国代表团支持在第五十四届会议期间设立一个

工作组来审议尚未解决的问题  

8. AlabruneAlabruneAlabruneAlabrune 先生(法国)说,法国代表团赞成制订一
项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问题的国际公约 这项国际

公约会有助于在这个问题上减少法律准则的分散性和

增强法律的统一性 大会在第 52/151 号决议中已同
意在第五十四届会议期间设立一个第六委员会工作

组  

9. 法国代表团怀疑是否还有必要征求国际法委员会

的补充意见,不过,如果采用这种方式,第六委员会必须
具体说明有关问题 鉴于只有极少数国家对条款草案

作出了书面答复(法国代表团早在 1997 年 6 月已作出
答复),在这种情况下让国际法委员会顾及国家实践就
未免自相矛盾了 此外 ,同国际法委员会的任何磋商
都不应造成第六委员会忽略大会经常说明的目标(例
如大会在第 49/61 号决议中提到的目标),那就是应当
召开全权代表国际会议 ,以期缔结一项有关本主题的
公约  

10. PolitiPolitiPolitiPoliti 先生(意大利)说,意大利代表团乐于见到
通过一项得到广泛接受的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

问题的国际公约 ,本公约将可增进国家和私人在大批
诉讼问题上的明确性并将大大有助于国际贸易 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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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政府准备为寻求未决问题的均衡解决作出贡献;然
而,除非达成真正广泛的协议,否则意大利不能在管辖
豁免领域放弃其长期传统中的一些重要特征 为一项

适用于少数国家的公约而放弃长期公认的法庭惯例是

没有多大意义的  

11. 意大利代表团支持继续讨论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
条款草案和在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上设立一个第六委

员会工作组的提议 它还赞成另一项提议,即请国际
法委员会依照第六委员会过去的非正式协商结果并考

虑到国家实践的最新发展情况在第五十四届会议前提

出它对条款草案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意大利代表团
不能确信 ,规定工作组结束讨论的具体期限或在目前
阶段召开旨在通过一项公约的外交会议是否可取 在

决定将采取的任何进一步措施前不妨先评价一下工作

组取得的成果  

12. Rosenstock Rosenstock Rosenstock Rosenstock 先生(美国)说,美国政府不能接受目
前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问题的条款草案 如果

没有明确和毫不含糊地规定性质是唯一的检查标准,
美国政府就不能接受这项公约 各国在这个问题上还

没有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企图强行解决这个问题只会
各方立场更僵硬 ,而不会促进协商一致意见 在大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上成立工作组不会有什么成效 那种

除了成立工作组外还让国际法委员会再次讨论此事的

想法似乎要求过高而且时机不够成熟 如果在第五十

四届会议上成立一个工作组 ,那么它或许就可能决定
让国际法委员会重新审议某些具体问题 另一方面,
如果有某种理由认为即使没有第六委员会的指导,国
际法委员会也能取得进展,那么就应该这样做;然后,第
六委员会就可以决定成立工作组是否有意义 不过,
如果不让国际法委员会重新讨论现有条款,就不清楚
它能做什么工作 考虑到建议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应

成立的工作组很多,除非有正当理由认为这样做有益,
否则定期成立一个管辖豁免问题工作组并不明智  

13. MarechalMarechalMarechalMarechal 先生(比利时)说,作为国家代表的外交
和领事使团的地位受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和 维

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的规范 ,但是却没有任何规定国
家本身的管辖豁免的普遍准则框架 用公约就本问题

作出详尽的规定 ,将可加强调和各国处理国际关系的
各项规则 比利时代表团赞成在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

上成立一个工作组 ,来研究条款草案中最重要的内
容  

14. Kachurenko Kachurenko Kachurenko Kachurenko 先生(乌克兰)说,乌克兰代表团支持
关于详细讨论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公约的建

议 ,以便召开旨在通过这项公约的外交会议 在这方

面建立统一的法律制度将可澄清国际法的灰色地带并

消除实践中存在的不一致现象 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

条款草案应作为未来公约的基础 乌克兰代表团知道,
各国在草案的几个重大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它相信
各国代表团能够在工作组的范围内解决其中大多数问

题 工作组应认真审查实质性问题,以便推动各国缔
结公约并就如何解决可能遗留给外交会议的任何问题

提出具体建议 应给工作组的会议留充足的时间  

15. Dickson Dickson Dickson Dickson 女士(联合王国)说,联合王国代表团了解
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 ,因此要评述的不是本项目
的实质问题 ,而仅仅是第六委员会应采取的行动路
线 应在第五十四届会议上成立一个工作组,以便根
据各国实践和国家立法的最新发展情况审查管辖豁免

的重大问题 工作组还应审议是否有任何具体问题会

需要国际法委员会提供意见 因此,工作组和国际法
委员会都会先后有机会在合理的时间内提出意见 联

合王国代表团所希望的是 ,工作组审议后再把问题交
给国际法委员会,如果这样,就应允许它有一届会议以
上的时间并得到要审议的各项具体问题 联合王国代

表团不赞成泛泛提及期望国际法委员会 1998 年编写
建议的问题  

16. Lavalle ValdLavalle ValdLavalle ValdLavalle Valdés s s s 先生(危地马拉)赞同代表里约
集团的巴拿马代表的发言,然后他说,国家及其财产的
司法管辖豁免问题实际上属于习惯国际法的体系,其
中国家根据统治权行事 然而 ,在这些具体案例的范
围之外,尽管国际关系问题很重要,但是国际法仅发挥
着被动作用 ;没有建立任何所谓 有秩序的自由 的

制度,其原因是,虽然国家的国际活动增多和各种构想
得到发展 ,但是在司法管辖豁免方面却没有制定任何
新的习惯法规则或普遍性的条约 这就便利某些国家

在这方面采用精细的条例和区域性公约 结果,现有
的条例不太立足于普遍适用的国际公法,而更偏向比
较公法 这种情况具有潜在的危害性 对这个将来可

能更加重要的微妙而且复杂的问题,却没有任何普通
法阐明其基本内容 同外交关系的地位相比,这种情
况特别奇怪 外交豁免权得到计有 178 个缔约国并具
有习惯法效力的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的保证  

17. 这就是为何危地马拉代表团在 1991 年支持召开
全权代表国际会议并在 1994 年投票赞成大会通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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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1 号决议,即使,大会在该项决议中不仅忽略了确定
会议日期而且把有关的审议工作推迟到第五十二届会

议进行 ,从而削弱了该决议的效用 如果本问题的审

查工作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推迟审议还可以理解,但是
有关文件充分说明 ,本问题已得到全面讨论 现在已

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然而大会第 52/151 号决议令
人失望地把问题仅局限于能否在第五十四届会议上成

立一个工作组 我国希望能够纠正实际上或表面上本

问题无动于衷的态度并使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终能取

得成果  

18. TelalianTelalianTelalianTelalian 女士(希腊)表示希腊代表团支持对这项
建立统一制度的公约进行详细的讨论,本公约会增强
各国的安全并消除因国家规则多种多样产生的现有不

一致现象 她说,应根据大会第 52/151 号决议在第五
十四届会议上建立工作组 ,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会
议 工作组应审议未决的问题并在条款草案的基础上

寻求妥协 鉴于各国对本条款草案的反应不大,希腊
代表团怀疑让国际法委员会提供补充意见是否有用

不过如果请国际法委员会审查具体问题,就不应以外
交会议作为代价  

19. Morshed Morshed Morshed Morshed 先生(孟加拉国)说,国际法委员会在这个
复杂难题上所做的工作已是统一和编纂国家及其财产

司法管辖豁免方面有关规则的一大成就 孟加拉国代

表团支持日本代表的建议 ,即应在第五十四届会议上
成立一个工作组并灵活地把问题交给国际法委员会进

一步评议  

20. Cueto MiliCueto MiliCueto MiliCueto Miliánnnn 女士(古巴)说,古巴政府最近直接
碰到这个问题 ,即某些国家针对古巴的财产问题单方
面解释了国家及其财产司法管辖豁免的原则 要协调

规则就必须把国家彼此互不管辖的原则和国际法最近

的发展同国家的现行政策和本问题的思想哲理相调

和 第六委员会应接受明确规定将来的行动的大会第

49/61 号和第 52/151 号决议的指导 她认为没有必要

再请国际法委员会提供进一步的意见,特别是因为大
家还不清楚它应审议哪些问题 况且国际法委员会的

议程已排得满满的 第六委员会根据大会决议在第五

十四届会议上成立一个工作组就行了  

21. !mejkalmejkalmejkalmejkal 先生(捷克共和国)欢迎国际法委员会通
过有关这个复杂难题的条款草案 正如同危地马拉代

表所述 ,这个问题受习惯国际法规范实在令人遗憾
捷克的有关国内立法非常粗略 ,因此统一国际法会很
受欢迎 ,应为此采取行动 条款草案是进一步开展工

作的良好基础 ,但各国在某些方面还有不同意见 他

回顾说,这个问题已审议了许多年,工作组也许能调和
相左的意见,特别是 国家 和 商业交易 的定义,
尽管 商业交易 可能很难界定;国家免受强制措施
约束的问题也是一样 不过第六委员会不应害怕可能

遇到的困难 应成立工作组 国际法委员会的贡献也

许是有益的,但要灵活掌握;这样,它就能在短时间内提
出建议,同时无损于 1999年成立工作组的事宜  

下午 4时 20分散会 


